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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

8 号）在协商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上提出了哪些要求？ 

 

A40：人社部发〔2020〕8 号在协商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上提出了如下要求： 

（1）支持协商未返岗期间的工资待遇。在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对用完各类休假

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

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 

（2）支持困难企业协商工资待遇。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

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

的，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转压力。 

（3）保障职工工资待遇权益。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常

劳动支付其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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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指导企业应先安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

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Q4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

〔2020〕8 号）在灵活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问题上提出了哪些要求？ 

 

A41：人社部发〔2020〕8 号在灵活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问题上提出了如下要求： 

（1）鼓励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对因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的，

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工沟通，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班

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

等各类假。要指导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

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2）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实

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对承担政府

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

工会和职工协商，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 

（3）指导规范用工管理。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指导企业全面了解职工被实施隔离措施或政府采取

的紧急措施情况，要求企业不得在此期间解除受相关措施影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职工的劳动合同或

退回被派遣劳动者。对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要指导企业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积

极动员职工返岗。对不愿复工的职工，要指导企业工会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企业复工的重

要性，主动劝导职工及时返岗。对经劝导无效或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指导企业依法予以

处理。鼓励企业积极探索稳定劳动关系的途径和方法，对采取相应措施后仍需要裁员的企业，要指

导企业制定裁员方案，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Q42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沪府规〔2020〕3 号）明确了哪些援企稳岗措施？ 

 

A42：沪府规〔2020〕3 号明确了如下援企稳岗措施，其中在灵活用工政策发明方面明确，在调整

薪酬、轮岗轮休、弹性工时外，还提出可以通过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休息日的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1）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2020 年本市将继续对不裁员、少减员、符合条件的用人

单位，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 

（2）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的时间。从 2020 年起，将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含职工医保

年度）的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推迟 3 个月（2019 年职工社会保险缴费

年度顺延至 202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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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因受疫情影响，对本市社会保险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

民未能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参保单位逾期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在向本市社保经办机构报备后，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参保职工个人权益记录，

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 

（4）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本市各类企业，对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含在企业工

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纳入各区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补贴企业职工培训

范围，按照实际培训费用享受 95%的补贴。平台企业（电商企业）以及新业态企业可参照执行。 

（5）适当下调职工医保费率。根据医保基金收支状况，在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不降低、

保证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前提下，2020 年暂将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 

（6）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通过调整薪酬、轮岗轮休、

弹性工时、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休息日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具体方式由企业与员工协商确定。 

 

Q43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沪府规〔2020〕3 号）在有序复工方面有何要求和举措？ 

 

A43：沪府规〔2020〕3 号）在有序复工方面有如下要求和举措：  

（1）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保障工作。督促和帮助复工复产企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聚焦各类企

业复工和生产经营所需，加强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供应。依托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

发挥好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专业机构作用，通过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等多种方式加强企业对接，

切实帮助企业复产复工。 

（2）加强企业用工保障力度。在企业自我管理防控疫情准备和风险评估基础上，引导企业优先安

排疫情平稳地区员工回流就业。促进就业供需对接，搭建企业用工对接服务平台，依托微信、网络、

视频等渠道开展各类线上招聘活动，畅通企业间对接通道，帮助企业缓解招工难矛盾。 

（3）培育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企业发展。加快培育网络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服

务、数字娱乐、数字生活、智能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网络诊疗、原创新药、医疗用品、

医疗器械等健康产业，支持一批高成长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券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力

度，2020 年，受理的科技创新券使用额度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支持电信运营企业为受

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免费提供 6 个月以上的云视频会议等云上办公服务。 

 

 

Q44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稳就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

了哪些加强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的要求？ 

 

A44： 该通知提出了如下加强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的要求，其中对于 2019 年底参加失业保险

职工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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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中的裁员率条件，对于中小微企业，将裁员率条件放宽至不高于

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2019 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为 5.5%）；对于 2019

年底参加失业保险职工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 20%。 

  （2）中小微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

（国统字〔2017〕213 号）规定的相关标准确定。 

  （3）《关于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20 号）相关规定

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2020.02.11 更新 

                                                          
 

 

 

 

 

 

上記情報に関するご相談の他、キャストグループのサービスに対するご意見、ご質問、ご要望、ご提案、お気づきの点

がございましたら、お気軽にご連絡を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本ニュース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 

キャスト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株式会社  会員サービス部 

〒105-6234 東京都港区愛宕 2-5- 1 愛宕グリーンヒルズ MORI タワー34 階 

TEL：03-5405-7860      E-mail： info@cast-consulting.co.jp 

 

※1 本資料における中国法の解釈については、中国律師の協力を得ております。 

※2 本資料に関する著作権は弊社又は弊社に所属する作成者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り、本資料の無断引用、無断変更、転写又

は複写は固くお断りいたします。 
 


